
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
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學生通報紀錄表 

□第一次離校  □非第一次離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學生姓名  
出生日期 

(西元) 

________年   

___月___日 
身分證字號  

本人 

手機 
 

性別 □男  □女 班級  學號  科別  

畢業國中  電子郵件   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  

居住地址 □同戶籍地址 

監護人  與監護人之關係  監護人電話  

緊急聯絡人  與緊急聯絡人之關係  緊急聯絡人電話  

離校種類 □轉學 □休學 □未經請假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 □長期缺課學生  

是否有提供就學

與就業資訊 
(勾轉學、休學者) 

學生有轉學意願  □是 □否 □提供學習相關諮詢 

學生有就業意願  □是 □否 

□提供就業相關諮詢 

學生有意願參加職業訓練   □是 □否 

學生同意將資料提供勞動部及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□是 □否 

學生身分 □一般生 □原住民 □新住民子女  

特教生身分 □無  □身心障礙學生 □資賦優異學生 □社政安置生(非特教生與安置生則無須勾選) 

家庭狀態 □雙親 □單親 □寄親 □失親 

居住狀況 
□與雙親同住 □與監護人/父同住 □與監護人/母同住 □獨自賃居 □僅與兄弟姊妹同住  

□住在安置或福利機構 □與二等直系親屬同住 □與其他親屬居住 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     
主要照顧者具身

心障礙身分 
□是  □否 

隔代教養 □是  □否 

家庭經濟 □富裕 □小康 □一般 □清寒 □貧窮 

社會福利 □中低收入戶 □低收入戶 □特殊境遇家庭 □身心障礙補助 □脆弱家庭補助 □兒少自立方案 

離校時間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離校次數       次 

目前狀況 

1.□沒有規劃 □規劃轉學 □規劃工作 □已在工作 □其它: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2.□離校在家 □離校離家  

3.□個人行蹤不明(家人是否報警? □是□否) □全家行蹤不明 □以上皆非 

離校原因： 主要原因(填寫1)、次要原因(依序填寫為2-4) 
ㄧ、個人因素  

□課業程度落後□不喜歡就讀的科系□缺曠課過多□觸犯校規過多 □無法承擔課業壓力□健康狀況不佳□結婚  
□懷孕或生子 □生活作息不規律 □觸犯刑罰法律 □突發重大事件，說明：       。 
□就業 □精神或心理疾病□藥物濫用 □物質濫用 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。 

二、家庭因素 

□經濟因素 □家庭發生重大變故（家長或監護人重殘或疾病、離婚或分居、去世、失蹤） 

□受家長職業或不良生活習性影響 □被家長或監護人虐待或傷害 □須照顧家人 

□親屬失和 □居家交通不便 □家庭功能不彰  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。  
三、學校因素 

□對學校生活感覺乏味 □師生關係不好 □同學關係不佳 □校園霸凌 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。   
四、社會因素 

□受校外朋友影響 □加入幫派或不良青少年組織 □流連、沉迷網咖或其他不當場所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。 
五、其他因素 

□離境（移民、旅遊、遊學）□不明原因之失蹤或出走 □其他，說明：       。  

導師 學務處 輔導室 教務處 校長 

 

 

 

電話： 

生輔組長 

學務主任 

輔導教師 

輔導主任 

註冊組長 

教務主任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已通報  通報人簽章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

正面 



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 

中途離校學生輔導機制學生追蹤紀錄表             

通報字號：______________ 

學生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本人手機  

以下由本校師長填寫。 
追蹤方式 □面談  □電訪 □家訪 □通訊軟體 □其他追蹤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

居住狀況 □離校在家 □離校離家 

目前生 

活狀況 

學校/教育：□準備轉/復/升學中□實驗教育 

勞政：□已在工作□準備或正在找工作□準備參加或正參加職訓或職涯試探 

生涯探索：□沒有規劃 

司法：□司法介入中 

警政：□個人行蹤不明□全家行蹤不明(□追蹤時間、方式、查找情形說明：         ) 

衛政/社政：□生病/健康問題□宗教信仰□服兵役 □其他情況，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

輔導處遇 
□學校師長持續追蹤 □轉介心理師/諮商師 □轉介醫療 □通報社政 

□轉介勞政資源 □轉介青年署生涯探索相關計畫 □報警協助 □其他轉介       

轉介 

勞動部 
學生同意將資料轉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就業相關服務□是 □否 

通報追蹤紀錄 

請填寫至少一筆離校晤談紀錄，並簽章註明晤談日期與時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人員簽章：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 / 時間 

結案原因 

結案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□返校復學 □其他高中職就讀 □就讀專科以上學校 □放棄學籍  

□廢止學籍(依學籍管理辦法第19條) □死亡 □出國留學/移民 □法院裁定收容 

說明：1.學生發生中途離校（含休學）或復學時，學校應於3天內完成系統通報並填寫線上追蹤紀

錄。  

  2.學校應指派專人於中離通報系統每學期至少2次線上填報追蹤紀錄，並依學生需求，聯繫或

轉介相關網絡資源，以利後續之輔導。 

  3.轉介勞動部，需有學生簽署個資同意將資料提供勞動部。 

  4.中途離校輔導小組應定期檢視中途離校通報系統個案學生追蹤紀錄，並即時掌握最新動態

以協助後續相關處置。 

 

 

反面 


